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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宏道運動發展基金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2樓
聯絡人：洪秀主
電話：(02)2321-9568
傳真：(02)2321-2968
電子郵件：hhc@grandvision.org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
發文字號：運動發展字第113000003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00000331_113年宏道教練獎實施要點0620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會辦理「113年宏道教練獎實施要點」乙份(如附

件)，敬請轉知貴屬學校踴躍推薦、申請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為鼓勵運動教練培訓選手，特訂定旨揭要點。

二、本案113年宏道教練獎實施要點略以:

(一)獎項、名額及獎金額度：

１、績優訓練獎：10名、獎金新臺幣6萬元。

２、運動科學獎：1名、獎金新臺幣10萬元。

３、全人培育獎：1名、獎金新臺幣10萬元。

４、特殊奉獻獎：1名、獎金新臺幣15萬元。

５、宏道獎：1名、獎金新臺幣30萬元。

(二)申請資格：宏道獎除外，餘獎項需符合下列資格：

１、實際從事運動教練工作滿6年以上者。

２、精進專項相關知能，培養選手落實訓練、指導選手3年

內參加全國性賽事成績優異者。

(三)獎項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30257207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7/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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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績優訓練獎：為選手建立健康訓練環境，指導選手競

技成績優異、持續升學接受訓練並參加全國性或國際

運動競賽、參加本會或其他機關(團體)主辦之運動相

關講習、座談及實務進修者。

２、運動科學獎：符合下列條件，且選手接受訓練後，有

效提升競技成績、降低運動傷害等相關事蹟及成效

者：

(１)選手訓練計畫納入運動科學輔助或結合運動科學團

隊，具有紀錄及績效者。

(２)所提之運用報告須含測驗、數據、結果、選手案例

及自主發展之課程等。

３、全人培育獎：經營運動團隊競技成績良好，並注重選

手身心均衡發展、品德教育、學業成績及多元能力發

展，獲得學校、社區及社會之肯定，有具體事蹟者。

４、特殊奉獻獎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(含)以上者：

(１)服務於偏遠地區、資源匱乏之學校，實際從事體育

運動相關訓練者。

(２)發掘潛力選手，提供完善訓練並銜續發展，獲得優

異成績。

(３)長期經營體育運動且具有一定成績(近10年)者。

(４)對於選手訓練、體育運動推展方面有特殊事蹟、故

事性，值得表揚者。

(５)未符合前述獎項標準，惟對體育運動方面特殊貢

獻，值得表揚者。

５、宏道獎：資深或退休教練，長期致力於培育優秀運動55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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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手，讓選手生命不一樣，有傑出貢獻，足堪典範

者。

(四)申請期限:即日起至113年8月15 日。

(五)申請方式為線上申請(逾期不受理)，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GjYjEy。本基金會連絡電話02-2321-

9568。

(六)附則：教練須對下列事項簽具切結書，若有違反，一經

查明，本會有權就事實做相關處理：

１、所填資料或檢附之證明文件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。

２、申請前、現職或未來，有體罰、酒駕、性平事件等行

為。

３、其他有違教練職務、影響選手身心發展者。

三、為鼓勵運動教練發掘並培育運動人才，敬請推薦並轉知所

屬教練踴躍申請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
府、基隆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彰化縣
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
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

副本：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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